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5 年市《政府

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督查方案的通知

河府〔2025〕16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有关单位：

《202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督查方案》已经八届市政

府第 11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政府督查室反映。

河源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4月 14 日

202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督查方案

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了 2025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是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为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市政府办公室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分解，

形成了《202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督查重点任务清单》《2025 年

市十件民生实事任务清单》，并制定本方案。

一、督查内容

（一）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量化指标任务及



梳理的一批重点跟踪任务 94项（详见附件 1）。

（二）市十件民生实事任务 30项（详见附件 2）。

实施过程中，市政府办公室将根据工作实际，调整优化督查重点

并下达督查任务清单。

二、督查方式

（一）台账管理与实地督查相结合。市政府办公室对督查内容建

立总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各项督查重点逐项明确工作任务、分管市

领导、协调副秘书长、牵头承办单位及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个

别事项列明主体责任单位（详见附件 1、2）。各牵头承办单位、主

体责任单位也要严格落实台账管理，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具体配合单

位和责任人。同时，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要求和台账掌握情况，市政

府办公室将重点围绕问题较多、推进难度较大、进展明显滞后的事项，

以“四不两直”的方式适时开展实地督查核查。

（二）“亮灯”管理与约谈整改相结合。市政府办公室按照确定

的督查重点任务节点目标实行“亮灯”管理。对按时限要求完成事项

亮“绿灯”，未按时限要求完成事项亮“黄灯”，连续 2 次亮“黄灯”

事项亮“红灯”。对工作任务进展严重滞后或被亮“黄灯”的责任单

位（含主体责任单位），下达督查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完成整改，并

抄送分管市领导。对限期整改不到位或被亮“红灯”的责任单位（含

主体责任单位），由分管市领导约谈该单位负责人，必要时提请市政

府主要领导约谈该单位主要负责人。

（三）通报管理与绩效评价相结合。市政府办公室将通过《河源



政务督查》定期通报督查重点任务的进展情况，对表现突出的先进典

型予以表彰，对执行不力的案例进行批评，并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开。

同时，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已纳入市目标管理责

任制考核工作，与市委、市政府年度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委“1310”

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

头、“干”的作风，将落实好 202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承办的工作任务抓紧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

任务、工作措施、时间安排、职责分工、县区任务等，做到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注重协同配合，加强跟踪问效。各责任单位要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牵头责任单位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与配合单位共同

开展履职督查、对口督查、主动自查和落实情况评估；配合单位要主

动配合、积极协助，努力形成抓落实合力；各县（区）政府（管委会）

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对接本地区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结合实

际抓好落实。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为落实工作的首要责任人，

对本地区、本部门所承担的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负总责，必须亲自研究

部署、推动落实。分管负责同志作为直接责任人，要积极履职尽责，

及时协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强化工作调度，按时报送情况。各任务责任单位要按时将



有关工作落实情况报送市政府督查室，重要情况要及时专文向市政府

报告。

1.附件 1、2 中所列工作的牵头承办单位，要根据年度目标与工

作实际，做到“跳起来摘桃子”与脚踏实地相结合，认真梳理每季度

可量化的指标任务和具体目标，填写《2025 年市政府督查重点任务

季度节点目标安排表》（详见附件 3），加盖单位公章报分管市领导

审定签名确认后，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前报送市政府督查室。

2.附件1中所列督查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分别于2025年7月10日、

10 月 15 日和 2026 年 1 月 9日前通过表格（详见附件 4）报送市政府

督查室；附件2中所列市十件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自2025年5月至2026

年 1月，于每月第 3 个工作日前通过表格（详见附件 4）报送市政府

督查室。

3.附件 1、2 中列明了主体责任单位的督查重点任务，主体责任

单位要认真填写《2025 年市政府督查重点任务季度节点目标安排表》

（详见附件 3），于 4 月 15 日前报送牵头承办单位。同时，对应任

务的落实情况，分别于 2025 年 7 月 7 日、10 月 11 日和 2026 年 1月

6日前通过表格报送牵头承办单位。

（四）其他事项。督查重点节点目标一经确认不得随意更改，如

任务推进后期要调整节点目标，需报请分管市领导同意；要延期或取

消年度督查考核，需报请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

市政府督查室联系人：王粤、何汶烨，联系电话：3316368。



附件：河府[2025]16 号附件 1-4：202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

督查重点任务清单.xlsx（此略，详情请登录河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heyuan.gov.cn 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http://www.heyuan.gov.cn/attachment/0/100/100311/657980.xlsx
http://www.heyuan.gov.cn/attachment/0/100/100311/657980.xlsx

